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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欧比特宇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中小投资

者单独计票。 

3．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使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累计回

购社会公众股份 5,283,889 股，占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

的 0.7525%。因此，扣减公司已回购股份 5,283,889 股，公司实际发行在外

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等相关权利的股数为 696,874,323 股。 

4．2019 年 11 月 23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

控股股东表决权放弃暨公司控制权拟发生变更及公司股票复牌的提示性公

告》（公告编号：2019-081），根据颜军先生签署的《关于放弃表决权事宜

的承诺函》，其不可撤销地放弃其个人持有的公司 17,905,035 股股票（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2.55%，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后的比例为

2.57%）所对应的表决权，亦不委托任何其他方行使该等股票对应的表决权。 

2022 年 3 月 31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

暨接受表决权委托的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10），根据

股东珠海格力金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力金投”）与颜军先生签

署的《表决权委托协议》，约定格力金投与海南中星股权转让完成过户后，

颜军先生将其所持有的上市公司合计 35,739,853 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5.09%，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后的比例为 5.13%）对应的全部表

决权委托给格力金投行使；同时格力金投同意恢复颜军 17,905,035 股股票

所对应的表决权。 

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颜军先生上述 35,739,853 股股票表决

权委托尚未生效，其 17,905,035 股股票尚处于弃权期。 

2022 年 7 月 22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的提

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39），根据颜军先生与吴郁琪女士签署的《表

决权委托协议》，吴郁琪女士同意将非交易过户取得的公司股票 14,03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后的比例为

2.01%）对应的全部表决权、提名和提案权、参会权以及除收益权和股份转

让权等财产性权利之外的其他权利不可撤销地委托给颜军先生行使，委托期

限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止。 

一、会议召开情况 

珠海欧比特宇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2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于 2022 年 8 月 30 日以公告形式发出会议通知。本次股东大会采用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举行。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22 年 9 月 14 日（星期三）15:00，召开地点为珠海

市唐家东岸白沙路 1 号欧比特科技园研发楼一楼会议室。网络投票日期和时间：

2022 年 9 月 14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

为 2022 年 9 月 14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 年 9 月 14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颜军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相关人士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

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公司股东、董事长颜军先生出席并主持本次股东大会，作为本次会议审议议

案的关联股东，其不参与投票环节。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4 人，代表股份 120,411,599 股，占公司总股

份的 17.1488％（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后的比例为 17.278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3,465,667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4936％（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后的比例为 0.497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2 人，代表股份 116,945,932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6.6552％（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后的比例为 16.7815%）。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3 人，代表有效表决股份 14,507,308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2.0661％（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后的比例为

2.081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2 人，代表有效表决股份 3,465,667 股，占

公司总股份的 0.4936％（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后的比例为

0.4973%）。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1 人，代表有效表决股份 11,041,641 股，占公司

公司总股份的 1.5725％（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后的比例为

1.5845%）。 

3、根据当前疫情防控的需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及

视频方式出席或列席了会议，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律师通过视频方式出席了

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 

    三、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了下列议案，并形

成本决议：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9,672,89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865％；反对

644,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5354％；弃权 94,0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768,60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9081％；反对

644,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4440％；弃权 94,0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6479％。 

关联股东颜军先生对此议案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不计入本议案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公司聘请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律师幸黄华律师、崔沐涵律师见证会

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审议的

议案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其他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珠海欧比特宇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 

2、《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珠海欧比特宇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珠海欧比特宇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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